
臺北縣「旭日」生涯發展帳戶專案簡介 

壹、 什麼是『臺北縣「旭日」生涯發展帳戶』？ 
 

為了鼓勵有意願向學及工讀之低收入戶青年子弟能養成定

期儲蓄之習慣，臺北縣政府特結合臺北富邦銀行公益慈善基金會

以 1:1之方式贊助儲蓄金額，並將之運用於教育及未來就業準備

等用途上；藉以發揮「自助人助」的勤儉精神，避免養成依賴心

態；並能累積個人教育資產，提昇就業能力，促進低收入戶第二

代之自助自立。 

 

貳、 那些人可以參加臺北縣「旭日」生涯發展帳戶？ 
 
一、 臺北縣列冊低收入戶家庭之在學學生，民國 71 年 1月 1日

至 78 年 12月 31日期間出生者；現就讀高中、職或大專院

校（包括進修部）學生，且本專案實施二年內仍具在學學

生資格；目前已在工讀或有意願工讀者。每戶以 1名參加

為原則。 

（現就讀高中、職或大專院校一年級且已工讀者尤佳） 

二、需於參加六個月後之次月二週內提出本帳戶教育或就業準備

之使用計畫書；且願意參與本府所舉辦有關本專案之各項課

程、服務（志願）學習及工讀機會者。 

 

參、 儲蓄方式： 
 
一、 參與者需在臺北富邦銀行板橋分行開設儲蓄帳戶，每個月工  

讀所得收入提存一定金額至該銀行，其上下限為每三個月儲

蓄額 6,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二年後本專案以 1：1之



比例依每月儲蓄金額相對提撥予參與者。 

二、參與者於儲蓄第一個月起算一年後，經審查小組核可後，依規

定可提領「儲蓄帳戶」一年儲蓄上下限自存金額之 50％，並

運用於計畫使用用途範圍（就學或就業準備）。 

三、提存金額經評估核可後，直接由臺北富邦銀行撥付給相關單

位，參與者個人不得提領。 

 

肆、 參與者需參與之活動： 
 
一、課程學習：本專案提供之課程平均每年 24小時，二年課程總

計 48小時，並得視實際需求斟酌增減；必要時參加者應接受

相關之輔導課程。 

二、社會福利機構服務學習（志願服務學習）：參與者須參加之服務

學習，每次至少 3小時，每學期至少 5次，每年至少 30小時，

並於「臺北縣旭日生涯發展帳戶專案學習護照」上加蓋社會福

利機構團體之章戳，以資證明。 

三、工讀學習：參與之學生如尚未工讀，則需接受本府之工讀機會

媒合服務，接受此項學習。 

 

伍、相關規定： 
 
一、參與本專案六個月後，參與者須於二週內提出使用計畫書，計

畫用途限於教育及就業準備。 

二、本專案帳戶儲蓄期滿後六個月內，參與者必須提出符合使用計

畫用途之使用情形說明，必要時得延長三個月。 

三、本專案參與者中途自願解約時，僅能領出「儲蓄帳戶」之自存

儲蓄額及其利息部分。 



四、本專案參與者「儲蓄帳戶」本金及利息合計金額，不列入本縣

社會救助低收入戶補助對象條件第二條「全家人口之現金（含

存款本金、利息）、有價證券及投資合計金額每人每年未超過 

5萬 5,000元」計算。 

五、本專案參與者必須簽訂約定書，未成年（20歲）者由其法定代

理人同意。 

 

陸、終止條件： 

一、參與者自願退出。 

二、參與者未參與本專案所提供之課程、輔導或服務學習時數達三

分之一以上者。 

三、違反上述實施內容任何情事之一者。 

 

  柒、經費來源： 

        台北富邦銀行公益慈善基金會贊助。 

  捌、辦理單位與人員： 

臺北縣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科）許憶真 
 連絡電話：（02）2960-3456分機 3816 
傳真：（02）2965-8425 
 
 
 
 
 
 
 



旭日生涯發展帳戶專案運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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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理申請

資格審核 

     抽籤 

辦理加入旭日發展帳戶事宜 

儲蓄、脫貧成長教育、工讀、

公共（志願）服務、個案輔

導 

爭議仲裁： 
1. 縣政府 
2. 台北富邦

銀行公益慈善

基金會、 
3.社會公正人
士 

資格取銷：

僅能提領

銀行儲蓄

帳戶自存

部份 

加入六個月後提出使用計畫書 

審查使用計畫書 

一年後可申請提用帳戶自存金額

之 1/2 

期滿結束後需於半年內提出經費使用

情形說明 

審查小組： 
1. 縣政府 
2. 台北富邦銀行

公益慈善基金會、 
3.社會公正人士 
 


